
資料文件  

立法會《 20 0 2 年電訊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代表團體對政府當局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建議及其他改善建議的意見摘要和  

政府當局對《政府當局進一步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建議  
及其他改善建議》文件以外的事項的回應  

引言  

 政府已就二零零二年十月和二零零三年三月所舉行的兩輪業界代表團體會議，以及法案委員會所提出的意

見，先後發出下列文件回應：  

( a )  《海外地方對合併和收購活動的規管情況》 (二零零二年九月 )；  

( b )  《各代表團體的意見摘要及政府當局的回應》 (二零零二年十月 )；  

( c )  《就電訊管理局局長規管電訊行業內的收購合併活動提供進一步資料》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  

( d )  《介紹有關電訊市場合併收購的競爭分析指引》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  

( e )  《代表團體對併購指引內所載主要建議的意見摘要及政府當局的回應》 (二零零三年三月 )；以及  

( f )  《政府當局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及其他改善建議》 (二零零三年三月 )。  

2 .  我們已審慎考慮業界代表團體在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第三輪會議上所提出的意見，並在二零零三年五月

七日發出一份文件，提出進一步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建議及其他改善建議。未涵蓋於該文件的事項，其實

已在先前的業界代表團體會議上提出，而我們亦已在上述 ( a )至 ( f )項文件中作出詳盡回應。現再把我們的回應載
列如下，以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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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機構  提出的關注／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和記  
T e l s t r a  

 “ 局 長 認 為 ” ／ “ 如 局 長 …得 出 意 見 ” 的
條文指出，電訊管理局局長 (電訊局長 )會主
觀地運用其權力。  

 電 訊 局 長 負 責 執 行 條 例 草 案 。 因 此 ， “ 如

局 長 認 為 ” 等 字 眼 ， 只 是 指 明 由 誰 人 根 據

條例草案建議的第 7P 條作出決定。如條例
草 案 獲 得通 過，《 電 訊 條 例 》 第 6 A 條 規

定 ， 電 訊 局 長 在 行 使 條 例 草 案 所 訂 明 的 權

力 時 ， 須 基 於 合 理 理 由 和 顧 及 有 關 考 慮 因

素。  

.  我 們 已 提 出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建 議 ，

訂明評估合併及收購 (併購 )須考慮的各項因
素 。 電 訊 局 長 必 須 考 慮 該 等 因 素 後 才 作 出

決 定 。 電 訊 局 長 必 須 根 據 其 在 條 例 草 案 建

議的第 6 D (2 )條項下所發出的併購指引，進
行 客 觀 的 經 濟 及 法 理 分 析 ， 並 在 這 分 析 基

礎 上 作 出 考 慮 。 為 此 ， 電 訊 局 長 不 得 根 據

沒 有 客 觀 分 析 支 持 的 主 觀 意 見 作 出 決 定 。

此 外 ， 有 關 人 士 可 就 電 訊 局 長 的 決 定 ， 在

電訊 (競爭條文 )上訴委員會（上訴委員會）
進 行 上 訴 。 該 上 訴 委 員 會 可 推 翻 、 更 改 或

維 持 電 訊 局 長 的 決 定 。 法 例 已 提 供 足 夠 的

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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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提出的關注／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電 訊 局 長 可 指 示 持 牌 人 採 取 “ 任 何 〔 他 〕

認 為 需 要 的 行 動 …” 。 電 訊 局 長 的 行 動 ，
必 須 與 防 止 大 幅 減 少 競 爭 所 須 採 取 的 行 動

相稱。  

 按 照 行 政 法 的 規 定 ， 電 訊 局 長 所 採 取 的 行

政 措 施 必 須 按 該 個 案 的 情 況 而 言 ， 是 合 理

並與有關的目標相稱的。  

和記   有 關 測 試 應 該 評 估 大 幅 減 少 競 爭 的 可 能

性 ， 不 是 只 確 定 會 否 相 當 可 能 發 生 ， 而 是

會 否 “ 比 較 可 能 ” 發 生 ， 或 會 否 “ 以 相 對

可能性的衡量來說會”發生。  

 

 我 們 的 測 試 採 用 併 購 “ 會 或 相 當 可 能 會 ”

具 有 大 幅 減 少 市 場 競 爭 的 效 果 的 準 則 ， 這

個 準 則 在 競 爭 及 反 壟 斷 法 較 先 進 的 地 方 廣

為採用：  

( a )  在美國， C la yt o n  A c t 第 7 條列明可
規管有“可能”引致大幅減少競爭的
合併；  

( b )  在 澳 洲 ， Au s t r a l i an  T r ad e  P r ac t i ces  
A c t  1 97 4 採用了收購行動“會有或相
當可能會有”大幅減少競爭效果的詞
句；以及  

( c )  在英國， Ent e r p r i s e  A c t  2 00 2 也採用
了合併“已導致或預料可能導致”大
幅減少競爭的詞句，來說明評估合併

的競爭測試。  

 我 們 認 為 應 該 沿 用 在 海 外 地 方 廣 為 採 用 的

競 爭 測 試 ， 以 便 援 引 國 際 慣 例 及 法 律 作 為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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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提出的關注／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據 我 們 所 知 ， 以 往 並 無 採 用 “ 比 較 有 可
能 ” 發 生 或 “ 以 相 對 可 能 性 的 衡 量 來 說
會 ” 發 生 的 詞 句 的 先 例 。 我 們 認 為 ， 這 類
用 詞 既 不 可 取 ， 亦 非 必 要 ， 因 為 通 常 電 訊

局 長 都 是 按 照 行 政 法 “ 以 相 對 可 能 性 的 衡

量”為舉證的準則。  

消委會   建議劃一採用條例第 7 K－ 7 N 條所載的測試
(即防止競爭或大幅限制競爭 )。  

 用 於 評 估 併 購 活 動 的 競 爭 測 試 ， 與 用 於 評

估反競爭行為 (例如同業聯盟 ( c a r t e l )及濫用
主導地位 )的測試並不相同。評估反競爭行
為 時 ， 我 們 評 估 以 往 的 行 為 ， 而 評 估 併 購

活 動 時 ， 則 是 以 前 瞻 的 方 式 ， 評 估 該 項 併

購 活 動 對 市 場 結 構 的 影 響 ， 因 此 ， 兩 項 評

估 無 須 相 同 。 用 於 評 估 併 購 活 動 的 競 爭 測

試應有別於《電訊條例》第 7 K－ 7N 條用於
評估反競爭行為的競爭測試。  

 例如，英國 Ent e r p r i s e  A c t 使用“大幅減少
競 爭 ” 測 試 來 評 估 併 購 活 動 對 競 爭 的 影

響。英國 Co mp et i t i o n  A c t 則以有關行為是
否 具 “ 防 止 、 限 制 或 扭 曲 競 爭 的 目 的 或 效

用 ” 及 是 否 有 濫 用 主 導 地 位 ， 來 評 估 反 競

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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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提出的關注／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和記   英 國 競 爭 事 務 委 員 會 在 其 發 出 的 合 併 事 宜

參 考 指 引 初 稿 中 訂 明 ， 如 某 宗 合 併 “ 比 較

有 可 能 ” 會 導 致 大 幅 減 少 競 爭 ， 則 該 委 員

會 一 般 會 認 為 該 宗 合 併 是 屬 於 “ 可 預 料 ”

會 導 致 大 幅 減 少 競 爭 (E n t e rp r i s e  Ac t  2 00 2
所採用的測試 )。  

 有 關 英 國 的 引 述 ， 出 自 英 國 的 合 併 事 宜 參

考 指 引 初 稿 ， 而 不 是 出 自 英 國 的 法 例 。 英

國法例 (即 E nt e rp r i s e  A c t  2 00 2)所採用的測
試 與 條 例 草 案 的 相 類 似 ， 即 併 購 是 否 會 或

相 當 可 能 會 具 有 大 幅 減 少 競 爭 的 效 果 。 換

言 之 ， 英 國 的 法 例 並 沒 有 採 用 “ 比 較 有 可

能”的詞句。  

和記  
T e l s t r a  

 電 訊 局 不 應 獲 准 就 處 理 併 購 個 案 徵 收 費

用 。 如 須 徵 收 費 用 ， 則 應 設 定 上 限 或 訂 明

收費表。  

 徵 收 費 用 的 規 定 ， 只 適 用 於 傳 送 者 牌 照 持

牌 人 或 收 購 人 選 擇 預 先 取 得 電 訊 局 長 同 意

的 個 案 。 至 於 電 訊 局 長 自 擬 進 行 調 查 的 已

完成併購個案，則毋須收費。  

 電 訊 局 根 據 《 營 運 基 金 條 例 》 以 營 運 基 金

方 式 運 作 ， 有 需 要 從 有 關 收 入 收 回 服 務 成

本 。 這 項 安 排 相 當 於 在 《 電 訊 條 例 》 第

3 6 A 條 下 就 互 連 條 款 作 出 裁 決 的 有 關 做

法 。 正 如 就 互 連 作 出 裁 決 須 徵 收 的 費 用 一

樣 ，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申 請 預 先 同 意 的 費 用 ，

取 決 於 實 際 成 本 及 處 理 該 宗 申 請 的 開 支 。

因此，我們認為不宜設定收費上限。  

 根 據 互 連 個 案 的 經 驗 ， 電 訊 局 預 期 簡 單 的

併 購 個 案 的 收 費 水 平 大 約 為 每 宗 5 5 , 00 0
元，而重大個案則大約為每宗 11 0 , 000 元。
這 收 費 水 平 與 外 國 當 局 對 類 似 工 作 的 收 費

相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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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提出的關注／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 a )  澳 洲 ︰ 每 宗 個 案 1 5 , 00 0 澳 元 或

6 0 ,0 00 港元；  

( b )  加 拿 大 ︰ 每 宗 個 案 2 6 , 75 0 加 元 或

1 3 3 , 75 0 港元；以及  

( c )  英國︰ 5 , 00 0 至 15 , 0 00 英鎊或 6 0 , 000
至 18 0 , 00 0 港元，視乎收購的總資產
值而定。  

和記   從 草 擬 觀 點 而 言 ， 必 須 訂 明 只 有 當 某 人 單

獨或連同其相關人士 (將按照現行法例的概
念作出界定 )持有表決控制權時，他才會被
視 為 “ 表 決 控 權 人 ” 。 以 現 時 的 草 擬 方

式 ， 任 何 股 東 均 是 “ 表 決 控 權 人 ” ， 因 為

有關股東連同其他股東 (即使他們之間沒有
任何關係 )，無可避免會持有表決控制權。  

 現 時 的 草 擬 方 式 並 無 問 題 。 條 例 草 案 建 議

的第 7P ( 12 )條 清楚列 明，表決控權人 是就
每 份 有 表 決 權 的 股 份 而 界 定 ， 而 不 是 就 持
牌人的控制權而界定。  

和記  
T e l s t r a  

 條 例 草 案 應 訂 明 ， 其 內 有 關 持 牌 人 擁 有 權

或 控 制 權 改 變 的 條 文 ， 應 凌 駕 同 一 事 項 的

牌照條件。  

 此 舉 並 無 必 要 。 條 例 草 案 通 過 成 為 法 例

後 ， 我 們 將 尋 求 雙 方 同 意 ， 修 訂 已 為 條 例

草案所涵蓋的有關傳送者牌照條件。  

T e l s t r a   電 訊 局 長 只 應 獲 准 在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的 前 提

下，根據第 7P (1 )條發出指示。  

 此外，電訊局長應獲准根據第 7P( 6 )條，對
符合公眾利益的控制權改變給予贊同。  

 條 例 草 案 的 目 標 ， 是 促 進 電 訊 巿 場 的 有 效

競 爭 ， 因 此 ， 我 們 建 議 容 許 電 訊 局 長 在

“ 可 能 大 幅 減 少 競 爭 ” 的 情 況 下 發 出 指

示 ， 是 適 當 的 做 法 。 促 進 有 效 競 爭 ， 將 符

合消費者／公眾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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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提出的關注／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 所 涉 事 項 的 範 圍 ， 遠 遠

超 出 促 進 有 效 競 爭 ， 而 條 例 草 案 的 目 標 是

促進有效能競爭。  

T e l s t r a   提出上訴的期限 (14 天 )有必要延長。   如 業 界 所 指 ， 時 間 對 併 購 活 動 至 為 重 要 。

我們認為沿用 14 天的限期，即現行《電訊
條例》第 7 K－ 7N 條就反競爭作為提出上訴
的 期 限 ， 是 合 適 的 。 我 們 認 為 不 宜 把 這 期

限延長。  

電訊盈科   如 持 牌 人 或 收 購 人 認 為 有 必 要 保 密 ， 則 須

有 一 套 程 序 可 供 依 循 ， 以 便 他 們 把 某 些 資

料列作機密處理，並訂定有限度的禁制。  

 任 何 人 提 交 資 料 時 ， 均 可 要 求 電 訊 局 長 把

某 些 資 料 列 作 機 密 處 理 。 電 訊 局 長 會 按 個

別情況考慮保密要求。  

消委會   電 訊 局 長 應 獲 賦 予 臨 時 的 禁 制 權 力 ， 如 有

表 面 理 由 認 為 建 議 的 交 易 會 引 致 控 制 權 問

題 和 大 幅 減 少 競 爭 的 情 況 ， 便 可 立 即 制 止

交 易 繼 續 進 行 ， 直 至 法 庭 就 合 併 或 收 購 事

宜作出最後裁定為止。  

 應 提 供 效 率 指 標 ， 以 說 明 在 達 致 指 定 程 度

時 ， 電 訊 局 長 便 信 納 一 項 表 面 上 看 來 會 大

幅減少競爭的合併可繼續進行。  

 我 們 採 取 寬 鬆 的 併 購 後 規 管 制 度 。 在 該 制

度 下 ， 電 訊 局 長 獲 賦 權 在 併 購 活 動 完 成 後

採 取 干 預 。 此 外 ， 並 設 有 渠 道 供 有 關 各 方

以 自 願 方 式 事 先 徵 求 同 意 。 因 此 ， 當 局 無

須賦予電訊局長禁制權力。  

 一 如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二 月 提 供 的 《 介

紹 有 關 電 訊 市 場 合 併 收 購 的 競 爭 分 析 指

引 》 中 所 述 ， 當 局 會 在 評 估 併 購 時 ， 把 效

率 列 為 考 慮 因 素 之 一 。 在 條 例 草 案 通 過 成

為 法 例 後 ， 當 局 會 把 有 關 細 節 載 於 電 訊 局

長的指引擬稿內，進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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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和記：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  
T e l s t r a： T el s t ra  In t e r na t i on a l  H K  Li mi t ed  
消委會：消費者委員會  
電訊盈科：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工商及科技局  
二零零三年五月七日  


